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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（试
行）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职称制度改革，不断规范和完善学校职称

评审工作，充分发挥职称评审的政策导向与激励作用，有效激发

和释放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，切实提高我校教师的教育教

学、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，确保职称评审的公开公平公正，

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《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深

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内人社发(2021)38

号)、自治区人社厅《内蒙古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

知》(内人社发〔2023〕4 号)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专业技术人

才队伍建设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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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聚焦内蒙古“五大任务”和“全方位建

设模范自治区”两件大事，全面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立

足服务自治区人才强区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遵循职业院校

教师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，分类分层科学评价，充分调动广大教

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激发教师活力和动力，培养优秀人才，建

设一支高素质、专业化、创新型教师队伍，为我校教育事业高质

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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